	前海珑湾国际人才公寓项目
珑湾汇商业招租须知

	序号
	条款
	内容

	1
	招租人名称
	深圳市前海人才乐居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
	前海珑湾国际人才公寓项目珑湾汇商业
L1-07号商铺

	3
	项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梦海大道5266号

	4
	租赁铺位信息
	（1） 租赁铺位编号：T1栋L1-08；
（2） 租赁建筑面积：91.59㎡；
（3） 租赁套内面积：46.66㎡；
（4） 招租底价（按租赁套内面积，含税）：                   166元/平方米/月；
（5） 免租期：3个月；
（6） 租金递增率：第三年起每年递增5%；
（7） 物业管理费（按租赁建筑面积，含税）：22元/平方米/月；
（8） 水、电费：按用水、电量计费，水、电单价按相关部门的当月缴费通知单为准；
（9） 空调冷量计费：0.8元/kwh；
（10） 租赁保证金：首个计租年的2个月租金加1个月物业管理费；
（11） 水电周转费（按租赁建筑面积）：20元/平方米。

	5
	出租资产类型
	☑商业 □住宅 □办公 □工业 □其他

	6
	出租资产现状
	☑空置 □在租 □新置

	7
	业态规划
	餐饮（茶饮咖啡/轻餐）

	8
	租金支付方式
	☑月付 □季付 □半年付 □年付 □其他

	9
	意向承租人应具备的资格
条件
	（1）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含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具有完全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且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凡承租过深圳市前海建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集团子公司商业物业的个人或法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本项目承租申请：
（a）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在承租期间存在转租行为的；
（b）截至本项目招租公告发布之日，仍累计欠租两个月租金或物业管理费、水电空调能耗费等相关等额费用以上的；
（c）项目不受理任何形式联合体的承租申请。

	10
	招租程序及
评审方法
	（1） 意向承租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承租申请文件。
（2） 招租人对意向承租人资质进行资格评审。
（3）按意向承租人递交资料的时间顺序依次拆封密封性竞价文件，意向承租人的报价等于或高于公告招租底价视为有效报价。所有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人有效报价最高的确定为候选承租人。
（4）仅1名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人，按规定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确定为承租人；若出现2名或2名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人，有效报价最高的意向承租人确定为候选承租人。若出现2名或2名以上意向承租人有效报价相同的情况，由意向承租人再次密封报价（再次报价不得低于上一次报价），以此类推直至选出候选承租人。
（5）招租结果公示3个工作日且无异议的，承租候选人确定为项目承租人，招租人在公示结束后30个自然日内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

	11
	租赁期限
	48个月

	12
	需提供的文件资料（详见附件承租申请文件模板）
	（1）企业意向承租申请人需提交以下资料（均需加盖公章，且密封装订）：
①租赁条件确认函（格式详见附件，需单独密封装订）；
②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结果（查询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
④拟运营品牌注册商标证书或品牌代理授权书或履约承诺函及拟经营品牌内容介绍（格式详见附件）。
注：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或没有营业执照的其他组织，如上述第②无法提供，需提供国家单位或机构颁发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同类证明材料。
（2）自然人需提交以下资料（均需申请人签字并加盖手印，且密封装订）：
①租赁条件确认函（格式详见附件，需单独密封装订）；
②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如授权他人，需提供经公证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人、被授权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结果（查询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
④拟运营品牌注册商标证书或品牌代理授权书或履约承诺函及拟经营品牌内容介绍（格式详见附件）。

	13
	文件提交时间及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于2025年10月24日17:00前邮寄至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3号前海大厦T1栋13楼（联系人：钟工，0755-88982368）；
（2） 文件统一采用A4普通纸打印，按要求加盖公章（单页资料需每页盖章，多页资料的除盖章页外另须加盖骑缝章；意向承租人为自然人的，单页资料需每页签字并加盖手印，多页资料的除签字及盖手印页外另须骑缝盖手印）；
（3） 截止时间前意向承租人均可以提交承租申请文件（同一意向承租人提交的多份文件以截止日期前最晚收到的为准），但意向承租人应自行对相关文件的保密性负责。

	14
	文件有效期
	120日历天

	15
	履约条件
	（1） 招租时招租面积以招租公告为准。请意向承租人务必自行实地踏勘和了解招租场地之现状。意向承租人一旦参加招租程序，即表明已了解和认可所招租场地品质、权属情况及其他瑕疵。
（2）意向承租人承租商铺的装修方案及店铺招牌设计方案需征得招租人同意后执行。
（3）在租赁合同期内，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不得擅自更改物业用途及经营品牌，不得发生转让、转租或分租等行为；不得将租赁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权益或租赁场地转让予他人或在其上设置任何担保、抵押等权益障碍；且不得从事违反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禁止性事项。
（4）承租人自用部分设施设备自行维护并承担维护费用。
（5）承租人在本租赁项目使用期间，必须满足周边噪音、环保的要求，不得造成周边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干扰，否则必须进行整改直至合格，否则招租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没收租赁保证金。
（6）承租人必须在租赁期间对承租物业负安全、防火、防盗全部责任，所有消防设施需经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7）若租赁合同到期终止，承租人必须按租赁合同约定时间将该场地腾空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逾期按双倍租金收取违约金。
（8）出租期间，承租人需遵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不得擅自改变场地结构或用途，如有违反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承租人须按租赁合同约定条约履行，按时缴纳首期租金、租赁保证金（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保证金等其他应缴费用）。
（10）承租人须守法经营、安全使用租赁场地，按招租人及物业管理方要求，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11）如承租人需要二次装修的，应当符合规划、消防等要求，并由承租人自行负责办理所有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及一切责任均由承租人承担，与招租人无关。
（12）其他条件见《租赁合同》文本。

	16
	承租申请文件不予受理的情形
	（1）意向承租人资格条件不符合本文件第9条情形的。
（2）逾期提交承租申请文件的。
（3）承租申请文件经招租人审查不合格的。
（4）租赁条件确认函中租金、递增率报价低于招租须知文件设定的招租底价及递增率的；租赁条件确认函中租赁期限、免租期超过招租须知文件设定的租赁期限及免租期的。
（5）承租申请文件未按要求签字或盖章及密封的。
（6）承租申请文件没有对招租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a）明显不符合规划用途、允许业态、法定资质、运营标准的要求。
（b）承租申请文件附有招租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17
	现场踏勘
	不组织现场踏勘，由意向承租人自行踏勘。

	18
	其他
	（1）因意向承租人原因导致承租申请文件逾期送达或无法送达的，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意向承租人自行承担，招租人概不负责。
（2）招租人有权拒绝接受未按要求进行承租申请的相关文件。
（3）招租人有权拒绝接受意向承租人任何形式的“租赁条件调整函”，如意向承租人承租申请文件中附有任何形式“租赁条件调整函”内容的，其承租申请可能被拒绝。




8

